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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企业成本费用审核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区水业公司：

根据《上海市污水处理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（沪水务〔2019〕

12 号）及《松江区污水处理成本规制实施办法》沪松水〔2019〕

号文件精神，区水务局是城镇污水处理成本规制的主管部门，

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区污水处理成本规制联席会议，联席

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，负责具体管理事务。现为了进一步

规范污水处理企业成本费用支出、加强成本监管、开展效能评

估，促进污水处理行业健康发展，结合实际，建立“四审一评”

机制，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企业成本费用。

沪松水〔2023〕69号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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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则

（一）污水处理企业应遵循依法合规、统筹兼顾、合理相

关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一会

计制度的要求，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反映处理水量、工艺流程、

运行规律，进一步规范费用支出。

（二）污水处理总成本由污水输送直接成本、污水处理直

接成本、污泥处理处置直接成本、税金及附加和期间费用组成。

非正常经营活动费用、与污水处理运营无关的费用、各类滞纳

金、违约金、罚款、赞助、捐赠等非正常支出均不列入污水处

理成本费用。

（三）人工成本、主要材料、燃料、动力、水费、淤泥清

淤费、修理费、污泥处置费、其他成本费用均按照相关标准控

制。

二、上报要求

（一）污水处理企业成本费用的执行实行预决算管理。污

水处理企业应编制两份预算，一是年度类预算、二是月度类预

算。在完整预算年度内，污水处理企业需定期向区水务局上报

成本费用执行使用等情况的财务类资料。区水务局水资源科、

区供排水管理所承担行业监管责任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污水处

理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（沪水务〔2019〕12 号）、《松江区污水处

理成本规制新增资产（设施）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沪松水

〔2020〕352 号）文件要求，开展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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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污水处理企业须提供的上报材料清单

一是按年度提交申报材料（提交纸质表、电子文档，由区

供排水所在编制下年度污水处理费财政预算时，通知污水处理

企业提供）

1、年度支出总预算表

2、修理类项目年度预算情况表

3、新增资产（设施）年度预算情况表（按《松江区污水处

理成本规制新增资产（设施）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沪松水

〔2020〕352 号）文件执行）

4、新增资产（设施）项目审核表、备案表(按《松江区污

水处理成本规制新增资产（设施）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沪

松水〔2020〕352 号）文件执行）

5、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编制数据

二是按月度提交申报材料（每月 10 日之前，经区水业公司

初审，提交纸质表、在线表格、PDF 文档）

1、每月申请成本费用执行明细表

2、每月申报维修费支出预算情况表

3、每月药剂支出预算情况表

4、污水处理企业合同信息采集表

5、其他与成本费用相关的合同文本

三、审核要求

（一）区水业公司负责预审。审查污水处理企业提供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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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。签署预审意见。

（二）区供排水管理所负责初审。一是核定污水处理企业

的申报材料、项目合同、财务报表，对真实性、合理性、科学

性进行审查，提出行业意见。二是委派专人赴污水处理企业开

展现场核查，重点针对药剂使用、污泥处置、维修等大额支出

项目进行核查。同时，征询上级主管部门意见建议，进一步规

范污水处理日常管理。签署初审意见。

（三）区水务局水资源科负责复审。签署再审意见。

（四）区水务局分管领导在预审、初审、复审的基础上终

审。签批下达拨付预算资金。

四、评价规定

区水务局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开展污水处理企业成本

规制评价工作，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每月评价一次，审计成本

控制各项指标的执行情况、服务效率的执行情况、成本预算的

执行情况、年度任务完成等情况。以评价结果，作为年度污水

处理企业考核依据。

上述规定和要求由区水务局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相关

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

2023年 3月 3日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3日印发


